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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位于合肥市青龙路与深圳路交口

的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正式开诊试运行，标志

着我省首个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开启新征程。

安徽省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共

建的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安徽医院）占地271亩，最大开放床位1200

张，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在卫生健康领域

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落地的首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该中心将实现国家级优质儿科医疗资源

平移到安徽，全面提升安徽儿科整体诊疗水平和

处理儿童疑难危重复杂疾病的能力。

星级记者 黄洋洋/图

图说安徽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记者昨日从安徽省生

态环境厅获悉，我省淮北、芜湖、池州等多地遭遇重

污染天气，相关地市拉响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市

民应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

血管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

动；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

上路行驶。

据悉，此次受偏北风小风输送及本地前期累积

影响，全省除黄山以外出现中度~重度污染天气。

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显示，12月28日10时，淮

北、阜阳、蚌埠、淮南、芜湖、池州、马鞍山空气质量

重度污染。其中，淮北市PM2.5浓度为181微克/立

方米，芜湖、阜阳PM2.5浓度为174微克/立方米。

截至昨日下午4时30分，合肥、亳州、蚌埠、阜

阳、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8市启动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提出公共防护及建议性措施，实施强制

性污染减排措施。具体措施如工业企业采取限产

停产等黄色预警应急减排措施、道路清扫保洁加

密洒水降尘作业、加强施工和道路扬尘以及各类

细粉料堆场扬尘监管等。

星报讯（记者 祁琳） 12月28日，记者从合肥

市医保局获悉，合肥市2022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

参保缴费截止时间为2023年 2月 28日。缴费参

保成功后，在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可享受

居民医保待遇。合肥市2022年居民医保筹资标

准为每人960元，其中：各级政府财政补助标准为

每人610元，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350元。

据悉，缴费参保成功后，在2023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可享受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高血

压和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门诊慢特病、住院等方

面医保待遇。对于户籍不在本市的市民，参保也

不受限制。职工医保制度范围外的其他城乡居民

均可纳入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

上年度已参保的城乡居民，可以前往户籍地或

居住地社区（村）居委会参保缴费，也可以通过“合

肥医保”微信公众号参保缴费。参保地发生变化

的，需凭户口簿到户籍或居住地社区（村）居委会参

保登记。新参保居民持户口簿或居住证，到户籍或

居住地社区（村）居委会参保登记。各类在校学生

由所在学校组织参保登记，也可以通过“合肥医保”

微信公众号参保缴费。新生儿参保需明确参保年

度，参加2023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350元，待遇

享受期为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此外，今年安徽省统一启动重复参保校验，系

统对于有职工医保在保状态或已在异地进行过参

保登记的居民，均判断为重复参保并予以限制参

加居民医保。如果提示“异地已参保，不允许重复

参保”，应先到参保地办理停保后，才可以在合肥

参加居民医保。如果提示“本地已参保，不允许重

复参保”，在本地已参加职工医保并正常缴费，则

无需重复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若仅有职工参保记

录，但已停止缴费，医保部门近期将进行数据整

理、迁移，2023年1月1日后可进行城乡居民参保，

参保缴费次日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安

徽省2021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共涉及61个职业

中类企业。

企业薪酬调查是以企业中不同职业从业人员

工资报酬水平和不同行业企业人工成本状况为调

查内容的抽样调查，以期反映我省劳动力市场价

格状况。本篇资料的内容主要包括不同职业从业

人员工资价位、不同岗位等级从业人员工资价位

数据。

据安徽省分职业中类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

（2021 年），金融服务人员以20.22万元/年位居第

一，其次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6.99万元/年、科学

研究人员16.7万元/年。

此外，年薪超过12万元的职业还有：电力、热

力、气体、水生产和输配人员；铁路、船舶、航空设

备制造人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

员；电力、燃气及水供应服务人员；经济和金融专

业人员等。

安徽省2021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发布

金融服务人员20.22万元/年，位居第一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2023年 1月1日《安徽省

社会科学普及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施行。

这是我省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标志着

我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开始步入法治化轨道。

明确责任义务，体现安徽特色
在普及内容上，《条例》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普及

内容，同时体现了安徽特色，如徽文化、长江文化、淮

河文化、大运河文化等安徽特色文化，以及大别山精

神、新四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渡江精神和小岗精神

等革命精神，均为我省社科普及的重要内容。在普及

形式上，《条例》明确通过安徽人文讲坛、社科名家大

巡讲、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平台、阵地开展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设立社科普及活动月，也充分体现了安徽

特色。

健全保障措施，建立激励机制
《条例》规定社科普及是公益事业，要求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将社科普及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科普及经费保障机制。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依法通过捐赠、设立社科普及基金、

投资兴建社科普及场馆、设施等方式，开展公益性社

科普及活动。《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单位为社科普及活动提供多方面支持。

建立激励机制方面，《条例》明确对在社科普及活

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将社科普及成果纳入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评奖范围。组织实施社科普及成果的评比、

展示、转化、推荐和奖励，培育社科普及品牌等。

着力打造一批社科普及产品和品牌
与此同时，全力推动市县社科联组织建设，优化平

台载体，推动社会科学走向社会走进群众。着力打造

一批拿得出手、叫得出口的社科普及产品和社科普及

品牌。进一步优化各类社科普及平台，积极推动省级

社科普及基地实现县（区）全覆盖，创新形式促进社科

知识走进百姓生活，持续扩大社会科学普及的覆盖面

和影响力。

此外，省社科联还将以课题立项、成果奖励等形

式，引导和鼓励社科工作者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理论研

究与创作。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开诊试运行

淮北、芜湖、池州等地遭遇重污染天气
相关地市拉响黄色预警，提醒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提醒！2022年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延长

安徽社会科学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2023年1月1日施行


